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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7-027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合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发布了

《关于签订合资合作备忘录的公告》，本公司拟与康宁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宁公司”）共同出资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建设和运营8代及以

上LCD玻璃基板后段生产线。近日，本公司及康宁公司分别与咸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都双流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彩虹/康宁在咸阳合资设

立后段加工生产线的备忘录》、《关于彩虹/康宁在成都合资设立后段加工生产线

的备忘录》，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备忘录主要内容 

1、设立合资公司：本公司与康宁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将分别在咸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市双流区各设立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本公司占合

资企业51%股权，康宁公司占合资企业49%股权），投资、建设并运营合资项目。 

2、投资范围：合资项目一期投资范围为各建设一条8.6代LCD玻璃基板后段

加工生产线。 

3、投资总额：项目一期投资总额为各6,000万美元，不包括合资项目以经营

性租赁的形式获取使用权的土地和项目厂房设施的成本。 

4、注册资本：项目一期注册资本为各2,000万美元，双方根据各自的股权比

例以现金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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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咸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都双流区人民政府将分别在项

目用地、财政补助、税收优惠、能源供应等方面给予合资企业相应的政府扶持。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康宁公司积极推进合资合作事项，本次备忘录的签订进一步明确

了合资合作项目的投资金额、项目建设地等内容，有利于加快合资合作事项的

推进落实。 

三、重大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对各方均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在关于合资项目最终协议签署之前，

任何一方均可以任何理由终止本备忘录项下的任何谈判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